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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7 企業倫理短版講義 1  

佛家 (Buddhism) 

李明書 2  

 

佛家也稱佛教，創立者為佛陀（釋迦牟尼，Skt.: Śākyamuni；喬達摩‧悉達

多，Skt.: Siddhārtha Gautama；約 566-486 B. C.），是世界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宗

教之一。佛家雖為宗教，但其觀念常被應用在各種倫理原則的思考上。 

 

佛家倫理原則 

佛家最為基本的觀念，也是佛家談論所有倫理學領域的基本原則就是「因緣」

（Skt.: hetupratyaya; cause or causation），「因緣」可用於解釋所有事件的構成因

素。在理解構成因素之後，如何妥善地展開人我之間對待的關係，則以「慈悲」

（Skt.: maitrī-karuṇā; kindness and compassion, or beneficence）為原則。 

「因緣」的「因」（Skt.: hetu; primary cause），意指主因，即一件事情的產生

或出現，其背後推動的主要原因；「緣」（Skt.: pratyaya; secondary cause, or causes），

指助緣，或稱之為次要原因，指的是一件事情的產生或出現，相較於主因而言，

較不重要，或者影響力較小的推動因素。將「因緣」合併來看，指的就是造成一

件事情發生，大大小小的所有原因。 

「慈悲」的「慈」（Skt.: maitrī; kindness），意指不帶有渴望回報而純粹的善

意、愛心；「悲」（Skt.: karuṇā; compassion）則指能感受別人處境、心情的同理

心、同情心。「慈悲」的意思即相當於慈善、行善的意思，但佛家所說的慈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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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指一般出錢出力的善事而已，而是必須帶有同情、同理的心意，給予對方實

質上的或心情上的安慰與協助，進而讓對方能夠自我成長與進步。 

將「因緣」與「慈悲」應用在企業倫理上，當一個企業發生了人事、財務、

內外環境的壓迫等問題時，有助於提醒我們「事出必有因」。當事情發生時，不

只是解決表面的問題而已，而是可以從造成問題的原因入手，解決根源的問題。

如果再加上「慈悲」的觀念，則在處理事情時，能夠秉持善意，同理員工與合作

對象的處境與心情，減少傷害或利益損害的產生。 

 

佛家倫理的應用問題 

面對企業問題時，查清問題的原因，並且秉持善意而行，似乎是相當基本而

不需特別強調的。然而，當事情發生時，人之常情還是會以解決表面問題為優先

考慮，並且在考量利益的過程，容易偏向效益論（Utilitarianism），而導致傷害了

關聯的人事物；也許問題能獲得初步的解決，但隱憂仍然存在，造成的傷害也往

往只能事後彌補。因此在企業倫理的考量上，如果能夠把握住佛家的原則，除了

可以解決根源的問題之外，也能在事情發生之前，就盡力避免製造傷害。 

然而，事情往往是一體兩面，雖然我們會希望一個企業能以善意對待職員，

並且確實去了解所有事情的原因，但是企業的運作仍需依靠營利。如果營利與慈

悲之間產生衝突時，應如何平衡，以及應對於一件事情的因緣理解到什麼程度，

以至於接受這些因緣所造成的損失，這是單純運用佛家觀點可能有所不足之處。 

舉例來說，如果一個公司的職員因為父親突生重病，以至於優先照顧父親而

導致失職，並且造成公司損失重大利益。身為一個企業主認知到職員失職的理由，

並且能夠諒解，給予同情的安慰，但是體諒職員之後，是否要給予懲處、要求賠

償，還是因為體諒之後就無條件地寬容，這可能需配套地結合公司規範，才能給

出既符合於佛家的企業倫理原則，又能讓企業正常營運的判斷。 

有鑑於此，可以得知佛家的「因緣」與「慈悲」，雖然是企業倫理上的好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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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，但是仍需要公司規範或相關辦法，才能讓企業環境、營運品質有所提升。 

 

個案分析 

以佛家的觀點來看小美人資個案將可發現，求職者──小明──的各項資訊，

都是構成小明本人，以及小美了解小明的各種「因緣」。既然小明的資訊是由於

自己毫不在意，而未設定隱私保護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的訊息，那麼小美不僅

無須感到為難與不安，更重要的是，藉由蒐集更多個人資訊，除了可以更深入地

了解小明之外，也可以藉由臉書中所反映出來的小明形象，推論小明在面試過程

中的表現，可能是跟他的某些個性相關，較能理解小明各種反應的原因。如果小

明確實有不適任之處，也可防患未然，避免損害公司利益，也不至於讓小明入職

之後才產生不能適應的問題。 

當然小明也可能是忘記設定隱私保護，並非自願供人窺探，因此佛家的「慈

悲」原則，就顯得格外重要。從「慈悲」的原則來檢視，小美需要捫心自問的，

是在蒐集小明資訊的過程，是抱持好奇、窺探，還是同情地理解小明，並且為公

司做出最好的判斷。如果是前者，當然可以批判小美的行為是不好的；如果是後

者，在「慈悲」的原則下，就算最後未能錄取小明，仍較可能是為了公司與小明

之間的契合度，或者期許小明有更適合的發展空間，以至於做出這樣的判斷。 

把立場轉換到小明來看，小明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這樣的對待，對於結

果只能照單全收，沒有其它的選擇空間。佛家的「因緣」與「慈悲」能夠帶給小

明，就是不論小明得到什麼樣的結果，都應去理解得到這種結果的原因，並且秉

持善意地相關公司的處理方式，而非夾帶惡意的揣測、算計，甚至有挾怨報復的

行為。 

 

佛家倫理小結 

 佛家以「因緣」與「慈悲」做為企業倫理的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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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家的倫理原則與企業利益之間的評估，有時可能會產生衝突而難以抉擇。 

 佛家的倫理原則有助於善意、同情地理解職員與合作對象，但仍需藉助公司

規範或相關辦法，才能做出較好的或較實用的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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